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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深化建筑规模管理激励城市更新的
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

落实市政府积极推进城市更新的工作部署，根据《北京市建筑规

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关于〈北京市建筑规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

的补充意见》等规定，进一步明确建筑规模管理激励城市更新有

关内容，制定本管理规定。

一、全市用于激励城市更新项目落地的其他市级弹性预留指

标总规模为 1000 万平方米，发挥市级弹性预留指标引导激励作

用，突出效益最大化，聚焦民生紧要处，促进城市结构优化、功

能完善与品质提升。

二、设立市级城市更新年度激励指标池，按照先到先得、先

干先得的原则进行分配使用，激励各区加快推动项目实施。

第一年市级年度指标池规模为 300 万平方米，后续市级年度

指标池规模根据上一年度实施情况及当年更新计划综合研判并

报请市政府确定。

三、市级指标池用于支持城市更新重大项目，重点支持综合

化城市更新组团，优先投向保安全、保民生、保发展的成熟度高

的城市更新项目。重点保障危旧楼改建、老旧小区改造等解危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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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、消除安全隐患类项目，公共服务设施补短板、居住环境改善

等民生领域项目以及重大产业更新项目。

四、市级指标按照不超过城市更新重大项目新增规模的50%

予以支持，区级指标同时配齐所需剩余指标。

对于同时申请使用轨道一体化城市更新项目专项指标的，奖

励性专项指标与市级指标可叠加计算；对于同时申请轨道一体化

综合开发项目与重大项目专项指标的，市级指标支持总量不超过

新增规模的 50%。

五、依托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

（以下简称“一张图”系统）建立市级城市更新年度激励指标池

系统，并对接打通城市更新信息系统，实现城市更新重大项目与

市级指标的统筹管理。城市更新重大项目实际获得的市级指标规

模以系统确认为准。

六、项目在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取得批复文件或城市更新实施

方案通过联合审查后，可提出市级指标支持申请。规划综合实施

方案的批复文件或城市更新实施方案的联合审查意见中，应对城

市更新重大项目及拟申请市级指标规模予以明确。

七、自市级指标确认之日起，如一年内未实现开工的，其占

用的市级指标将收回市级指标池中；该项目新增的指标全部由区

级指标保障。因存在考古挖掘等特殊原因造成一年内未能开工

的，应由相关区政府出具项目情况说明，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会

同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进行综合研判。



— 3 —

八、各区政府是本辖区建筑规模管理的责任和统筹主体，负

责对城市更新重大项目进行认定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及相关行业

主管部门负责对城市更新重大项目把关，指导各区加强项目管

理，加大市级调度力度，及时共享开工情况等信息。市规划自然

资源委负责对城市更新重大项目申请的市级指标规模进行核实；

统筹管理市级城市更新激励指标池，将市级年度指标池总规模报

请市政府研究确定，并加强对市级指标池的跟踪与统计。

九、本规定适用于朝阳、海淀、丰台、石景山、大兴、顺义、

昌平、房山、门头沟、平谷、怀柔、密云、延庆等 13 个区和经

开区的城市更新重大项目，城市副中心可参照执行。首都功能核

心区另行制定有关规定。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并结合可持

续的城市更新发展模式建立情况，适时修订。


	4

